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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展期货

及衍生品交易业务的可行性研究报告

为防范公司相关原料、产品价格大幅波动给公司稳定经营带

来的不利影响，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公司”）及控股子公司拟开展商品期货及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，

现将相关可行性分析说明如下：

一、商品期货及衍生品交易业务概述

（一）开展商品期货及衍生品交易业务的目的

公司及子公司开展的商品期货及衍生品交易业务与公司主

营业务的日常经营紧密相关，以套期保值为原则，旨在规避大宗

商品价格波动带来的经营风险，提高盈利能力。

（二）商品期货及衍生品交易业务规模

根据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风险控制和经营发展需要，提请授权

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开展商品期货及衍生品业务的在手合约任意

时点保证金和权利金上限不超过公司上年经审计的净利润的

50%（包括为交易而提供的担保物价值、预计占用的金融机构授

信额度、为应急措施所预留的保证金等），额度内可循环使用。

任一交易日持有的最高合约价值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

资产的 50%。

（三）资金来源

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自有资金，不涉及募集资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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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商品期货及衍生品交易方式

公司开展的商品期货及衍生品套期保值交易品种仅限于与

公司现有生产经营相关的原料、产品等，业务品种包括商品远期

合约、期货、期权、掉期等。

（五）交易期限

本次授权在交易额度范围内进行商品期货及衍生品交易的

期限，相关额度的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。

二、开展商品期货及衍生品交易业务的必要性

公司主营业务涵盖烯烃及下游聚烯烃产品的生产、销售，烯

烃产能规模位居行业前列。近年来，国际局势变乱交织，全球经

济增速放缓，国内经济承压前行，烯烃行业面临产能持续扩张、

供需结构调整、价格波动加剧等多重挑战，聚烯烃产品价格受宏

观经济、供需关系、国际原油价格等因素影响较大，原材料煤炭

价格的波动也进一步加剧了公司盈利的不确定性。

公司利用商品期货及衍生品工具防范价格波动风险，保证公

司及控股子公司主营业务健康、稳定增长，公司具有开展商品期

货及衍生品交易业务的必要性。

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建立健全有效的商品期货及衍生品套

期保值业务管理办法，包括目标和原则、组织体系和授权、业务

开展要求、日常管理等，保障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商品期货及衍生

品交易业务合规、稳定开展。

三、开展商品期货及衍生品交易业务的风险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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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开展商品期货及衍生品交易业务以套期

保值为原则，以降低现货风险敞口为目的，严禁期货投机交易，

主要是为有效规避商品价格波动对公司带来的影响，但同时也会

存在一定的风险：

（一）市场风险：在极个别的非理性市场情况下，期货及衍

生品市场的行情变动幅度远超现货价格变动幅度，可能产生价格

波动风险，造成交易损失。

（二）操作风险：期货及衍生品交易专业性较强，若专业人

员配置不足、内控不完善，将可能导致衍生品交易损失或丧失交

易机会。

（三）流动性风险：期货及衍生品交易采取保证金和逐日盯

市制度，如市场价格波动过于激烈时，可能发生因来不及补充保

证金而被强行平仓所产生的损失。

（四）技术风险：因无法控制或不可预测的计算机、网络、

通讯故障等造成交易系统非正常运行，使交易指令出现延迟、中

断或数据错误等问题，导致意外损失发生的风险。

四、开展商品期货及衍生品交易业务的风险管理措施

（一）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期货和衍生品法》《期货交易

管理条例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——

交易与关联交易》及期货交易所相关制度等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

文件等有关规定，公司制定了《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期货及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办法》，明确公司及控股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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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商品期货及衍生品交易业务的目标和原则、组织体系和授权、

业务开展要求、日常管理等相关内容。

（二）控股子公司开展的商品期货及衍生品交易业务纳入集

团年度全面预算，每年度控股子公司根据业务实际需求，确定商

品期货及衍生品交易业务规模等相关指标的年度预算，并在公司

董事会、股东会审议批准的额度范围内开展商品期货及衍生品交

易业务。

（三）控股子公司开展商品期货及衍生品交易业务应强化内

控执行，严格合规管理，规范开展授权审批、交易操作、资金使

用。交易品种应当与主业经营密切相关，不得超越规定的经营范

围。交易工具应当规则清晰、结构简单、流动性强、风险可认知、

最大损失可控。

（四）控股子公司应提升商品期货及衍生品交易人员业务能

力，配备充足具有 3 年以上从事商品期货及衍生品业务经验、专

职专业的交易、研究和风控人员，健全商品期货及衍生品业务管

理制度、风控机制和信息化系统。

（五）控股子公司开展商品期货及衍生品业务应对保证金等

资金账户实行专门管理，规范资金划拨和使用程序，加强日常监

控，动态开展资金风险评估和压力测试。严格履行保证金追加审

批程序，对于未经批准的操作方案，不得拨付资金。不得以个人

账户（或个人名义）开展商品期货及衍生品交易业务。

（六）控股子公司商品期货及衍生品交易业务应优化交易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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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，建立商品期货及衍生品交易业务信息系统，覆盖业务全流程，

嵌入内控制度要求，实现“现期一体”管理，具备套保策略审批、

交易信息记录、风险指标监测、超限额或违规交易预警等功能，

对所有业务进行监控，实现在线实时监测和预警。

五、可行性分析结论

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开展商品期货及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，目

的是借助商品期货及衍生品的价格发现和风险对冲功能，规避现

货价格波动风险，保证公司业务稳步发展，稳定盈利水平；优化

库存管理，减少库存跌价损失；提升市场竞争力，巩固行业领先

地位；探索新型贸易模式，拓展盈利空间，对公司实现高质量稳

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。同时公司制定了《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

有限公司期货及衍生品套期保值管理办法》，规范商品期货及衍

生品交易的决策、操作和管理行为，具有与拟开展商品期货及衍

生品交易业务相匹配的自有资金。因此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开展商

品期货及衍生品交易业务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。


